	附件2：

	         年福建省普通初中教育教学评价情况表

	 设县(市.区)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(市、区)
	当年参加中考年级的学生数变化情况
	应报考学生数
	实际参加中考学生数(含保送生)
	中考全科及格人数(含保送生数)
	中考各学科成绩及格人数之和
	初中学生三年巩固率
	中考全科及格率
	中考单科及格率

	
	原七年级招生数
	三年增加
	三年减少
	
	
	
	
	
	
	

	
	
	计
	复学
	转入
	其他
增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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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转出
	退学
	死亡
	辍学
	
	
	
	
	
	
	

	
	⑴
	⑵
	⑶
	⑷
	⑸
	⑹
	⑺
	⑻
	⑼
	⑽
	⑾
	A
	B
	C
	D
	⒃
	⒄
	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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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说明：
 1.表中各列关系：⑵=⑶+⑷+⑸，⑹=⑺+⑻+⑼+⑽+⑾，A =⑴+⑵-[⑹-⑾]，⒃=（B/A）×100%，⒄=（C/B）×100%，⒅ =（D/10B）×100%；
 2.学生中途到国外、境外就读的，原则上应办理休学手续，未办理休学手续但能提供护照证明材料的，应以“退学”作为正常减少处理；
 3.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要在每年10月10日前汇总本表，评价对象为当年参加中考的年级。电子稿发送至邮箱:qzsongyh@163.com


